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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合伙协议的，提交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由全体合伙人或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确认），以及全体合伙人或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3.变更事项证明文件。
（1）变更企业名称：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且需变更名称的，应当先办理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2）变更主要经营场所：提交变更后主要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3）变更经营范围：应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4）合伙人住所、承担责任方式变更：提交载明合伙人住所信息的《全体合伙人信息》[《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4”及“表4（附）”]。
（5）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提交合伙协议或全体合伙人决定书，以及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变更法人、其他组织委派的执行合伙事务的代表：提交新任委派代表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委派书。
《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由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
（6）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更改名称或姓名，或委派代表更改姓名：提交相关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以及更名后新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1】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注2’”。其中：
①非自然人更改名称，其证照号码与更改名称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发证机构出具的变更证明。
②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公安部门证明。
③外国投资者更改名称或姓名的，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文件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具体要求见“【1】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注2’”。
④自然人更改国籍的，提交更改国籍后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更改国籍证明文件。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1】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注2’”。
[bookmark: _Hlk187223262]（7）变更出资额、合伙人增加或减少对合伙企业出资：提交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由全体合伙人或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确认），以及《全体合伙人出资情况表》[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4”及“表4（附）”]。
（8）合伙人退伙：提交载明退伙事由的变更决定书，以及《全体合伙人出资情况表》[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4”及“表4（附）”]。合伙协议对合伙份额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9）新合伙人入伙：提交新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入伙协议，以及《全体合伙人出资情况表》[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4”及“表4（附）”]。其中，外资合伙企业还应当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信息[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7”及“表7（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1】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注2’” 。
（10）因继承取得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取得合伙人资格入伙：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由该继承人继承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合伙协议对合伙份额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1）合伙企业变更企业类型的，应当同时办理企业名称变更。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材料。其中：
由普通合伙企业变更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应当提交相应材料。
4.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企业变更登记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bookmark: _Hlk218644348]6.涉及多个登记事项同时变更的，应当一并申请变更登记，按相应的提交材料规范提交材料。

注：1.依照《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合伙企业，申请变更登记适用本规范。
2.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3.申请人提交《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的，登记机关应当收取并归入登记档案。


